
 

 

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學生暑假生活須知 
 

 

壹、 暑假假期：112年 7月 01日至 8月 29日 

貳、 特定時間：112年 8月 30日註冊、開學、正式上課 

參、 返校打掃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日期與班級 

日期 
7/4 

(二) 

7/6 

(四) 

7/10 

(一) 

7/13 

(四) 

7/17 

(一) 

7/20 

(四) 

7/24 

(一) 

7/27 

(四) 

班級 
801、

802 

803、

804 

805、

806 

807、

808 
809 810 

811、

812 

813、

814 

日期 
8/1 

(二) 

8/4 

(五) 

8/8 

(二) 

8/11 

(五) 

8/15 

(二) 

8/18 

(五) 

8/22 

(二) 

8/25 

(五) 

班級 
701、

702 

703、

704 
705 706 

707、

708 

709、

710 

711、

712 

713、

714 

二、時間：08:30~10:30(請家長注意學生離校時間)。 

三、地點：校門口穿堂。 

四、服裝：8年級同學(7升 8)穿著學校運動服，7年級新生若無景興運動服， 

          可穿著畢業學校運動服。 

五、服務學習時數：8年級完成返校打掃可登錄 7下服務學習時數 2小時；7年 

                 級新生完成返校打掃可登錄 7上服務學習時數 2小時。 

六、無法於表定時間返校者，請選擇同年級任一班級返校打掃日期，請直接穿 

    著運動服於規定時間到現場報到並參與服務即可,不需要事先打電話報備。 

七、若表格中該年級規定之時間都無法返校打掃者，請預先致電衛生組報備 

    (29323795分機 122)，並於開學後主動至衛生組完成放學補打掃事宜，請 

    注意：必須在 9月底前完成補打掃，才能依原訂學期累積登錄時數(10月後 

    補打掃者，不核發服務學習時數)。 

八、打掃日期的下午 1:30至 3:30開放全校同學銷過打掃。有需要的同學請預 

    先至衛生組登記，不開放現場臨時報名。 

 
肆、 校外生活注意事項 

一、 提醒同學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，外出期間應遵守各項交通 

    規則及號誌、標誌、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揮，以策安全，另 

    提醒家人遵守相關酒駕宣導。 



 

 

二、 到游泳池以及合法開放水域游泳，請家長提醒學生務必注意人身 

    安全，相關水上安全知識詳見本校體育運動宣導網站內容。 

三、 行動上網的普及，家長須注意孩子的上網時間及行為並慎選電子 

    遊戲，避免產生價值錯亂，更須與孩子共同制訂上網公約及培養 

    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與習慣。 

四、 同學出門需先告知父母去處及返家時間，避免前往網咖、舞廳、 

夜店等出入份子複雜的場所，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。家長應加

倍關心子女生活起居，主動掌握學生校外活動處所安全及聯繫方

式，避免歹徒有機可乘。  

五、 家長應積極提醒學生反菸、拒菸之重要性，以維護學子身心健全 

發展。另外，請同學遵守不吸食、持有、販賣毒品，避免以身觸

法，造成自身的危害。 

六、 家長或學生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，應切 

記反詐騙 3 步 驟：「保持冷靜」、「小心查證」、「立即報警或撥

打 165 反詐騙專線」尋求協助。  

七、 實踐學習密碼 331：鼓勵每人每天至少運動 30分鐘、學習 30分 

鐘及日行一善，養成終身學習、規律運動及行善習慣。切勿於深

夜在外遊蕩，應養成良好生活作息，按時寫暑假作業，開學後繳

交。  

八.如需緊急聯絡，請撥學務處專線：29376371；29323796－123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